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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唐兴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025]天律意字第 0323 号 

 

致：安徽唐兴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注册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编报规则 1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唐兴科技与本所签订了《聘

请专项法律顾问合同》，委托本所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为唐兴科技

本次发行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就唐兴科技本次发行出具了《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唐兴

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唐兴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安

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唐兴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现根据北交所《关于安徽唐兴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第二

轮问询函》”）的要求，本所律师对《第二轮问询函》相关问询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作的补充或修改外，本所律师此前已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内容仍然有效。凡经本所

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相关情况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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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一）》披露的情况相同且本所律师的核查意见无补充或修改的，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中不再详述。 

除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涉及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声明： 

1、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日以前唐兴科技已经发生或存在

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编报规则 12 号》等规定作

出的。 

2、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唐兴科技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所律师同意唐兴科技在为本次股票发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

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北交所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唐兴科

技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5、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

项，本所律师主要依赖于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

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唐兴科技为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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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件以

及有关事实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第二轮问询函》问题 4.其他问题 

（1）公司治理及其他合法合规性问题。请发行人：①说明在发行人处任职

的实际控制人亲属履职具体情况，领取薪酬与同岗位其他员工是否存在差异及

合理性。②说明租赁淮南市大通区大通工业园相关房产办证税费缴纳进度，是

否存在不动产权证书无法办理的风险，结合其对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视情况

进行风险提示。③说明公司与九龙投资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产值、纳

税额实现情况及缴纳租金情况，续租是否存在不确定性，上述事项对公司经营

业绩的具体影响。④说明员工持股平台中以借款出资相关员工出资来源具体情

况，结合借款偿还本息情况、持股期间分红流向等说明借款出资的真实性。 

（一）说明在发行人处任职的实际控制人亲属履职具体情况，领取薪酬与

同岗位其他员工是否存在差异及合理性 

根据发行人员工花名册、工资表、工资发放凭证、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等资料，

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人力资源负责人，经核查，在发行人处任职的实际控制

人亲属履职具体情况及领取薪酬相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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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姓名 

与实际

控制人

的关联

关系 

任职岗位 
主要工作内

容 

领取薪酬情况 

2025 年 1-6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本人薪酬 
同岗位其他

员工薪酬 
本人薪酬 

同岗位其他

员工薪酬 
本人薪酬 

同岗位其他

员工薪酬 

本 人 薪

酬 

同岗位其他

员工薪酬 

1 陈华芬 
唐素文

之配偶 

行 政 副 总

监、企管部

部长 

负责公司行

政事务 
16.77 14.61-19.89 33.87 30.70-40.36 33.91 34.23-42.47 36.66 38.78-45.49 

2 唐成洋 
唐素文

之子 

合 肥 分 公

司、沈阳分

公 司 负 责

人、运营部

部长 

负责分公司

运营管理 
14.65 14.22-16.92 23.58 26.31-35.39 22.89 25.88-35.31 23.18 25.04-36.64 

3 唐辰辰 
唐素文

之女 
企管部文秘 

负责办公室

文秘工作 
3.47 3.47-4.80 6.94 6.30-9.10 6.88 6.06-8.92 8.02 6.82-7.35 

4 陈军 

唐素文

配偶的

弟弟 

生产副总监 
负责公司生

产管理 
19.89 14.61-16.77 40.36 30.70-33.87 42.47 33.91-34.23 45.49 36.66-38.78 

5 陈坤 

唐素文

配偶的

弟弟 

工厂厂长 
负责上窑厂

区生产管理 
10.93 10.05 21.89 19.97 23.35 20.66 23.99 21.21 

6 陈华梅 

唐素文

配偶的

妹妹 

工厂装配电

工 

负责装配电

线电气 
2.68 2.74-6.75 4.91 4.37-10.8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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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尹荣霞 
马允树

之配偶 
企管部文秘 

负责办公室

文秘工作 
3.47 3.47-4.80 6.94 6.30-9.10 6.88 6.06-8.92 6.82 7.30-8.02 

8 马允郑 
马允树

之兄弟 

工艺品质部

总工程师 

负责公司工

艺与产品质

量管理 

16.86 14.22-16.92 34.08 23.58-35.39 35.31 22.89-33.96 36.64 23.18-36.04 

9 马玲霞 
马允树

的妹妹 
工厂锯床工 

负责原材料

下料 
3.42 4.32 6.83 8.68 6.01 8.02 6.60 7.76 

10 钱玉良 

马允树

妹妹的

配偶 

工厂车工 负责机加工 3.89 3.06-6.83 8.21 6.64-13.85 9.61 7.47-12.66 9.46 6.35-11.67 

注：陈华梅于 2024 年 3 月入职公司，同岗位其他员工薪酬按照同时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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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在发行人处任职的实际控制人亲属能够按照其岗位职责要求履职，

不存在工作考核不合格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形。发行人根据《绩效考核管理

办法》，并结合员工岗位及其考核情况发放薪酬，在发行人处任职的实际控制人

亲属领取薪酬与同岗位其他员工不存在明显差异，具有合理性。 

（二）说明租赁淮南市大通区大通工业园相关房产办证税费缴纳进度，是

否存在不动产权证书无法办理的风险，结合其对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视情况

进行风险提示 

根据淮南市大通区大通工业园相关房产办证税款缴纳凭证及《不动产权证

书》，经核查，2025 年 11 月，发行人租赁的淮南市大通区大通工业园相关房产

的契税、印花税等税费已缴纳完毕，并已取得皖（2025）淮南市不动产权第 

0035599 号、皖（2025）淮南市不动产权第 0035600 号、皖（2025）淮南市不动

产权第 0035604 号、皖（2025）淮南市不动产权第 0035606 号和皖（2025）淮

南市不动产权第 0035608 号等《不动产权证书》，不存在不动产权证书无法办

理的风险，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说明公司与九龙投资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产值、纳税额实

现情况及缴纳租金情况，续租是否存在不确定性，上述事项对公司经营业绩的

具体影响 

根据发行人与淮南市九龙工业新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龙

投资”）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发行人的工业产值报表、发行

人的缴税凭证、九龙投资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与九龙投资续签的《房屋租

赁合同》，经核查，相关情况如下： 

1、《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产值、纳税额实现情况及缴纳租金情况 

发行人与九龙投资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发行人租赁

大通工业园三期企业孵化基地项目房产，租赁期限 3 年，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租金 509.328 万元，发行人 2023 年度的产值达到 3.5

亿元，纳税额达到 2000 万元，免收 2023 年度租金；2024 年度的产值达到 4 亿

元、纳税额达到 2300 万元，免收 2024 年度租金；2025 年度的产值达到 4.5 亿元、

纳税额达到 2600 万元，免收 2025 年度租金，若发行人产值和税收完成比例均低

于 70%，则全额缴纳租金；若产值和税收有一项完成比例高于 70%的，则按完



                                         唐兴科技补充法律意见书 

8 

成比例较高一项的未完成比例计算补交租金金额，若其中一项完成指标，免收当

年租金，纳税额指标指公司按年度实际上缴大通区税务局的各项税收。 

发行人已完成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合同约定的产值或纳税额，

按照合同约定不需要缴纳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租金。2025 年 11 月

27 日，九龙投资出具《确认函》，确认唐兴科技已完成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合同约定的产值或纳税额，不需要缴纳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租金。 

因此，《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产值、纳税额实现情况及缴纳租金情况对发行

人经营业绩没有影响。 

2、续租不存在不确定性 

2025 年 11 月 28 日，发行人与九龙投资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发行

人租赁大通工业园三期企业孵化基地项目房产，租赁期限为叁年，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租金 509.328 万元，若发行人租赁期间年

度的产值达到 4.5 亿元、纳税额达到 2600 万元的，免收当年度租金，租赁期间

若发行人产值和税收完成比例均低于 70%，则全额缴纳租金；若产值和税收有一

项完成比例高于 70%的，则按完成比例较高一项的未完成比例计算补交租金金额，

若其中一项完成指标，免收当年租金。 

发行人已续租淮南市大通区大通工业园相关房产，不会因相关房产续租事项

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基于续租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

的年租金数额以及租金免收条件内容，预计未来该续租合同的履行对发行人的经

营业绩影响较小。 

 

（四）说明员工持股平台中以借款出资相关员工出资来源具体情况，结合

借款偿还本息情况、持股期间分红流向等说明借款出资的真实性 

根据员工持股平台中以借款出资相关员工的出资资金流水、出具的出资情况

说明、还款的银行回单及其持股期间取得分红款项前后的银行流水、出借人出具

的说明，经核查，相关情况如下：



                                                                                               唐兴科技补充法律意见书 

9 

序号 合伙人 
持股平

台 

出资额 

（万元） 

自有资金 

（万元）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偿还本

息情况 

取得分红金额

（万元） 
分红流向 

1 唐飞 安徽君同 124.00 119.00 5.00 已还清 4.16 购买理财 

2 陈军 安徽君同 93.00 65.00 28.00 

已偿还 11 万

元，剩余尚未偿

还的 17 万元系

向其外甥女婿

母亲借款 

3.12 存款 

3 邢保兰 安徽君同 77.50 67.50 10.00 已还清 2.60 购买理财 

4 金涛 安徽君同 62.00 22.00 40.00 已还清 2.08 个人消费 

5 马允郑 安徽君同 62.00 42.00 20.00 已还清 2.08 存款 

6 杨国兴 安徽君同 55.80 28.39 27.41 

已偿还 4.41 万

元，剩余尚未偿

还的 23 万元系

向其朋友借款 

1.872 存款 

7 姚宝 安徽君同 55.80 45.80 10.00 已还清 1.872 
个人消费、购买理

财 

8 陈坤 安徽君同 46.50 26.50 20.00 已还清 1.56 
个人消费、信用卡

还款 

9 郭攀 安徽君同 37.20 17.20 20.00 已还清 1.248 购买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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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持股平

台 

出资额 

（万元） 

自有资金 

（万元）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偿还本

息情况 

取得分红金额

（万元） 
分红流向 

10 朱尔林 安徽君同 24.80 0.00 24.80 

已偿还 15 万

元，剩余尚未偿

还的 9.8 万元系

向其侄子借款 

0.832 个人消费 

11 冯麦凤 安徽君同 24.80 20.00 4.80 已还清 0.832 个人消费、存款 

12 袁辉 安徽君同 24.80 2.00 22.80 

已偿还 7 万元，

剩余尚未偿还

的 15.8 万元中，

14.80 万元系向

其配偶母亲借

款、1 万元系向

其弟弟的借款 

0.832 
个人消费、购买理

财 

13 刘创 安徽君同 18.60 0.00 18.60 

已偿还 1 万元，

剩余尚未偿还

17.60 万元系向

其配偶弟弟借

款 

0.624 个人消费 

14 王林斌 安徽君为 24.80 19.80 5.00 已还清 0.832 个人消费 

15 马帅帅 安徽君为 24.80 5.00 19.80 已还清 0.832 存款 



                                                                                               唐兴科技补充法律意见书 

11 

序号 合伙人 
持股平

台 

出资额 

（万元） 

自有资金 

（万元）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偿还本

息情况 

取得分红金额

（万元） 
分红流向 

16 鲍杰 安徽君为 24.80 10.40 14.40 

已偿还 9.4 万

元，剩余尚未还

清的 5 万元系

向其哥哥借款 

0.832 个人消费 

17 鲍万亮 安徽君为 6.20 4.20 2.00 已还清 0.208 个人消费 

18 魏兆李 安徽君为 6.20 5.20 1.00 已还清 0.208 购买理财 

注：持股期间仅于 2022 年 6 月进行了一次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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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员工持股平台中以借款出资相关员工出资主要来源于

各自亲属、朋友，结合借款偿还本息情况、持股期间分红流向等情况，员工借款

出资真实。 

二、其他重要事项 

请发行人、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对照《北京证券交易所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文件》《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定，如存在涉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条件、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

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补充说明。 

本所律师已对照《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北京证券

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文件》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相关核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涉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条

件、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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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唐兴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签署

页，无正文）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副本二份。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刘    浩 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 张 大 林 __________________ 

 

黄 孝 伟 __________________ 

 

费 林 森 __________________ 

 

盛 建 平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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